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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 8月 27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的进展性公告》。（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2015年 9月 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刘德群先生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徐玉岩先生、宋晓辉先生、吴忠馨先生和刘永辉先生《关于完成增持计划的告知函》，

截止到 2015年 9月 1日，前述人员通过“华商助力企业 1号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增持

本公司股份 19,644,5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成交均价为 9.6389元/股，累计增

持金额共计 189,351,426.14元。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增持人已完成公司于 2015年 7月 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本公司股票暨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中

的增持计划。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计划、目的及方式 

公司已于2015年7月1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增持本公司股票暨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刘德群先生及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徐玉岩先生、宋晓辉先生、吴忠馨先生和刘永辉先生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了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及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拟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对本公司股票进

行增持，计划增持资金不少于人民币18,292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7月14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


 

二、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1.增持人：刘德群先生、徐玉岩先生、宋晓辉先生、吴忠馨先生及刘永辉先生。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了促进公

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及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3.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 

股东 

名称 
职务 

拟增持金额最

低限（万元） 

本计划已累计增

持金额(万元)  

累计增持股

数（股） 

增持股数占总股

本的比例（%） 

增持

方式 

公司控股股东 

 

 

华 商

助 力

企 业

1 号

资 产

管 理

计划 

 

刘德群 
董事长、总

经理 
18,000 18,177.74 18,858,811 1.9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徐玉岩 

董事、副总

经理、生产

经营总监 

150 189.35 196,446 0.02% 

宋晓辉 

董事、副总

经理、财务

总监 

120 189.35 196,446 0.02% 

吴忠馨 监事会主席 10 189.35 196,446 0.02% 

刘永辉 监事 12 189.35 196,446 0.02% 

合计 18,292 18,935.14 19,644,595 2.06% 

  (注：本公告中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的原因造成。) 

4.增持计划完成前后实际控制人股份变化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前，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27,6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40%。本

次增持计划完成后，刘德群先生合计持有公司346,458,81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6.38%。 

三、该资产管理计划表决权 

  所有参与本资管计划之增持人员，承诺在本资管计划存续期间，对于通过资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股票而拥有的表决权，明确表示放弃相应的表决权。资产管理人在本资管

计划存续期间，亦放弃相关股份表决权。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规定。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晓庆女士、赵长松先生

和其他增持人徐玉岩先生、宋晓辉先生、吴忠馨先生及刘永辉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

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五、律师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已履行

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增持属于《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提出豁免申请的情形；本次增持过程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规范指引》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专项核查意

见》； 

2.《关于完成增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 




